
竞赛规则





第一章　　裁判员和有关竞赛

工作人员及其职责

第一条　　裁判员和有关竞赛工作人员

人（一）仲裁委员会

（二）裁判员

人；

总裁判长；

副总裁判长

审核、检录裁判长

工艺、放飞评分裁判长

员若干人；

检查裁判长

人，发令、计时员

道位裁判长

放飞指挥长

人；

编排、成绩公告裁判长

员若干人；

场地、器材组长 人，组员若干人。

人，检查裁判员若干人；

人，道位裁判员若干人；

人，风速测量员

人，编排、成绩公告裁判

人，工艺、放飞评分裁判

人，审核、检录裁判员若干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二条　　裁判员和有关竞赛工作人员的职责

（一）仲裁委员会

全国或国际比赛必须设仲裁委员会，其他比赛根据需要

设仲裁委员会。执行“仲裁委员会条例”。其主要职责是：

按规则处理各项抗议、申诉，同时对比赛中提交仲裁委员会

的有关事宜作出裁决，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最终裁决。

（二）总裁判长

赛前，对场地、器材、比赛日程及裁判员的分配等

做好检查和安排工作；组织裁判员学习规则并进行考核。

组织和领导大会裁判工作，必要时可临时调整裁判

员的工作。

题。

后裁定。

资格和录取资格，并处理比赛中提出的各种疑难问题。

果。

掌握大会比赛进程，依规则解决比赛中的有关问

裁判长的判定意见不一致时，可根据具体情况作最

有权提出警告、技术犯规、取消犯规运动员的比赛

对比赛成绩进行审核、签字确认，并宣布比赛结

比赛结束后，组织裁判员进行总结，写出书面报告

送主办单位。



（三）副总裁判长

副总裁判长应明确分工，并协助总裁判长领导大会

裁判工作。当总裁判长因故缺席时，应指定一名副总裁判长

代理其职务。

审核场地、器材。

检查和督促分管的裁判组工作。

协助大会维持场内秩序。

（四）审核、检录裁判长及审核、检录裁判员

审核、检录裁判长领导本小组工作。核实风筝类别、

型号、装饰物和“尾巴”，加盖风筝编号印章。

每项比赛开始前，审核、检录裁判员召集运动员按

分类、分型时间顺序表点名。

检查运动员的风筝类别、型号和准飞证，如有不符

合要求者，不允许其入场比赛。

组织运动员抽签决定组次、道位，发放道位号码。

审核、检录裁判长根据比赛进程和气候条件，在征

得总裁判长同意后，临场有权调整已安排的时间顺序及项目

比赛日程，调整后的项目其组次、道位仍应抽签决定。

将检录单分别送到放飞、道位、检查和广播员处。

带领运动员到起点，与检查长交接。

（五）工艺、放飞评分裁判长及工艺、放飞评分裁判员

工艺、放飞评分裁判长领导有关工艺评分和放飞评

分的裁判工作



个工艺评分小组，组长分别由分管

评分小组

大会设立

的副总裁判长和工艺、放飞评分裁判长兼任，裁判组

人。

人，其成员可）放飞评分小组 人，其中组长

由工艺评分小组成员兼任，也可单独组成。

每个裁判员依规则自行打分，不得商议，并填写评

分表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取平均分。

工艺评分时裁判员对每只风筝的评分其差距超过

分，或放飞评分时裁判员对每只风筝的评分其差距超过

分，组长应立即召集裁判员开会，统一认识，并重新判分。

如仍不能解决，要报请总裁判长裁决。

裁判长审核各风筝的评分表，签字后送编排、成绩

公告组。

（六）检查裁判长及检查裁判员

检查裁判长协助副总裁判长在比赛前复查比赛场地、

器材；比赛中检查运动员从起飞到进入留空计时区有无犯规

情况。

检查裁判长按规则规定，根据检查裁判员报告的运

动员犯规情况，提出处理意见，并立即通知放飞指挥长、放

飞评分和道位裁判长。

检查裁判员按检查裁判长分配的位置和任务，负责

检查工作。如发现运动员犯规和其他人员违例时，应立即明



分钟报告一次时间。

显地标出犯规地点，并向检查裁判长举旗示意，迅速填写犯

规、违例情况报告表交检查裁判长，签字后立即交成绩编排

组。

（七）道位裁判长及道位裁判员

道位裁判长领导道位裁判员在比赛前复查比赛场地、

表格、用具，安装器材。

记录起飞次数。

记录留空时间，并

秒检查放飞远度及定长标志；测量放飞角度，每

钟报告一次测角时间。

技巧表演成功与失败的判定，弃权、扣分的处置。

（八）放飞指挥长及发令员、计时员和风速测量员

放飞指挥长是比赛现场第一线的指挥者。赛前与道

位、检查、工艺、放飞评分裁判长协调商定放飞指挥方案。

领导发令员、计时员和风速测量员工作。

每组比赛前，指挥长从风速测量员处获得符合规定

的风速后，立即与放飞评分、检查、道位裁判长联系，然后

再令发令员鸣枪开始比赛。

起飞后的风筝即将缠绕或已缠绕，其有权和道位裁

判长一起调整运动员的前后、左右位置或交换道位。并作出

继续放飞、补时、重飞的判定，将问题处理在现场。

发令员、计时员按放飞指挥长的示意，鸣枪放飞开

始，同时开表计算每组放飞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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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令员、计时员按规定时间鸣枪结束放飞并同时停

表。表停后，经放飞指挥长允许后才能回表。

发令时，如使用照明弹，只准向空中发射，发令员

须保管好枪支弹药，确保安全。

风速测量员每天在运动员驻地公布和现场广播当日

天气预报。

每组起飞前测量一次风速，并将结果通告放飞指挥

长。

（九）编排、成绩公告裁判长及编排、成绩公告裁判员

根据报名单编排运动员姓名、风筝号码对照表；编

排竞赛秩序册。

准备各项竞赛成绩登记表，填写准飞证和有关表格。

及时将比赛成绩详细记录、校对、公布。

编制成绩册，并送总裁判长审核。

（十）场地、器材组长及组员

根据规则规定，测量场地和画线。同一场地要准备

方向垂直的两个比赛区域。

绘制比赛场地平面图交编排、成绩公告组。

赛前向副总裁判长报告场地和器材的准备情况。

清理场地和净空，保证放飞顺利进行。

协助大会维持秩序，禁止闲杂人员进入比赛场地。

赛前，在赛场安放风向标志袋。



第二章　　比赛通则

第三条　　报名

（一）参加比赛者，必须按大会竞赛规程的各项规定办

理报名手续。

（二）对参赛单位、运动员资格和项目有异议时，大会

有权进行审查，如不符合规定，则取消其资格

第四条　　　　比赛

（一）运动员的参赛风筝和比赛资格，必须符合中国风

筝协会的有关规定及本规则。

（二）大会按抽签分组的道位发给每名运动员一块道位

号码布，佩戴于背后。

（三）准飞证是大会发给运动员参赛的重要证件，工艺

评分送审和检录时裁判员有权核查。

（四）工艺评分阶段，运动员应按规定的时间，按时送

审、按号悬挂、及时退场。悬挂风筝时不要错位或悬挂在两

个风筝的号与号之间，否则判技术犯规。



米。放飞线定长标志，各队自

（五）各类、型风筝面积的计算，以其受风面积的主体

骨架为准。

（六）放飞线定长最少

标，但要醒目，大会有权审核

分钟到（七）运动员必须按秩序册中的竞赛日程提前

检录处点名，确定参赛风筝临场抽签分组、分道。没有准飞

证或无审核印章的风筝不允许参赛。凡三次点名不到者，按

弃权论处。

（八）每组比赛时间限为

如受气候、时间等因素所限，总裁判长有权减少每组比赛时

分钟，其留空计时及评分标准也

分钟，以鸣枪开始和结束。

间，但最少时间不得少于

随之变更。

（九）进入起点的运动员，其风筝不准再试飞，否则判

技术犯规。

（十）起飞时，风筝的主体可由助手举离地面，不允许

直接从地面拉起。

飘带、“尾巴”或装饰品不受此限。

龙类风筝的头部和部分节片允许放置地面，但尾部

必须举离地面。

软体类和广告类风筝也不受此限。

（十一）起飞时，举风筝的助手人数不限，但须在该运动

员放飞道内或放飞道延长线内活动，不得进入留空计时区或

他人道位，否则判技术犯规。受风向影响，经裁判员同意，



秒钟内的最小角度秒角度的测定，是取

举风筝的助手可在纵向道位线的延长线之外的区域活动。

（十二）放飞开始前，龙类和串类风筝可以置于放飞区

外的纵向道位线的延长线之间，放飞运动员不得出放飞区；

其他各类、型的风筝和运动员均不得出放飞区，否则判技术

犯规。

经总裁判长同意，可采用

（十三）超大型、大型的龙类或串类风筝，因气候因素，

道先后起飞，以防止缠绕。

计时员按各道先后起飞时间计时。此时，应有一名副总裁判

长到起点协调指挥。

（十四）技巧表演的助手可以进入留空计时区，但要报

告裁判员，并不得帮助放飞，否则判技术犯规。

人。如减少放飞人数，应在检录时声明，

（十五）放飞运动员的人数：超大型以队为单位，大型

人，中、小型

人时，均视为

中途不得增减，否则判技术犯规。

（十六）放飞运动员超过 人对待。任

何个人未进入或离开留空计时区，均作为该运动员未进入或

离开留空计时区处理。

（十七）在留空计时区内允许把线拐放在地上，但不得滚

出自己的道位，也不允许打桩或缠绕在身，否则判技术犯规。

（十八）

和最大角度的平均值。一场比赛，每只风筝只有一次测角机

会（含重飞的风筝）。测角时，可以中途退出，但不得重测，

中途退出即视为放弃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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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和该队团体总分

（十九）凡参赛风筝为组合类，其所报参赛类别的面积

应分别大于其相应的各个类别。

（二十）起飞完成后，在留空计时区内，其放飞线长少

于规定标准，则判比赛结束。

（二十一）放飞中，某运动员冲撞、阻挡别人放飞；故

意缠线妨碍他人放飞，即取消其比赛资格。因故受到影响的

运动员，总裁判长可视其现场情况及时处置，或令该组重新

比赛（被取消资格的运动员不得参加）。

（二十二）运动员由于受他人推、挤所迫，跑出竞赛区，

并未从中获得实际利益时，不应取消其比赛资格。但工艺、

放飞评分裁判长根据工艺、放飞评分和检查裁判员的报告，

证明该运动员并未直接受他人所迫走出比赛区域，则应取消

其比赛资格。

年。

（二十三）一只风筝只能参加全国最高级别的风筝比赛

年，但超大型可参赛

分钟预告比赛即将开始，竞赛区域内（二十四）赛前

停止一切放飞活动；也不允许赛场外的风筝进入赛场上空。

凡不听劝阻者，罚扣该风筝放飞分

分。

分；如缠绕了正在比赛的风筝，则取消该风筝比赛资格并扣

该队团体总分

（二十五）比赛以某类、型比赛为一单元，根据风向选

择比赛场地。一经确认，比赛中途不得变更。比赛中，风向

发生变化，放飞指挥长认为有必要变更比赛场地时，经总裁



道。复线操纵风筝为单

判长同意后，于该类、型所有运动员放飞后再行变更。

级之间。（二十六）比赛时的风力为

（二十七）比赛时每条道位只允许放飞一只风筝。龙类

风筝放飞的道位，采用

个放飞，其顺序由临场抽签决定。

（二十八）凡做“技巧表演”者应书面填写在准飞证上

并在检录时向审核、检录裁判长报告，无申请报告的技巧不

予评分。已申请技巧表演者临场允许弃权，凡弃权者扣

分，技巧表演失败判技术犯规。未进入留空计时区的技巧，

其动作视为无效。一个动作重复多次，按一个动作评定。

只。（二十九）每场比赛，个人放飞的风筝限报、限放

（三十）因气候因素，未能按原定赛程进行放飞，最后

一天采用集中抽签法，以一个类、型为界，限定某个时限结

束比赛。在规定的有效比赛时间内，因气候、时间等因素，

大会无法安排的比赛项目，均作自动取消处理。

节以上），其（三十一）凡超大型串类、龙类风筝（

长度已超过放飞场（含道位纵向延长线），经总裁判长同意，

允许该两类风筝在鸣枪前将超长部分风筝节片预先放飞到空

中待命，鸣枪后再将其他节片放离手。

第五条　　赛次、分组

（一）比赛采取一次性决赛，按成绩录取名次。

（二）同队的运动员应尽量编在不同的组别内。



分，报错风筝型号扣 分

第六条　　判罚

（一）比赛中，运动员应当遵守规则和规程的规定，如

有违反，视情节严重程度，总裁判长有权判警告、技术犯

规、失败或取消其比赛资格。

（二）报错风筝类别扣 扣

分后的风筝，允许调换类别和型号，如无该类别和型号，则

取消比赛资格。

分。

（三）参赛风筝有“尾巴”，工艺评分时应送审，并自报

其式样和规格。比赛中，如变换则扣

分。（四）凡判为技术犯规，均扣

（五）被判罚扣分的风筝，因故重赛时，原扣分有效。

第七条　　缠绕

（一）碰线不是缠绕。比赛中，对将要缠绕的风筝，道

位裁判长及裁判员可通过调整道位来防止缠绕。换位时，留

空计时有效。

（二）调整道位时其道位裁判员也随之调入。为避免再

次缠绕，裁判员可指定运动员进入某道位的某个位置（含纵

向道位延长线的区域），其留空计时区应随之确定。

（三）第一、二次起飞失败被扣分的风筝，再次起飞时

发生缠绕，原扣分有效。

分钟内申请重赛，由领队或（四）被缠绕的风筝应在



第九条　　抗议

教练员书面申请。经检查、道位裁判长或放飞指挥长同意并

报总裁判长批准。

（五）因缠绕使风筝受损，允许修补。如受损严重不能

放飞，经总裁判长批准，可用同类型号风筝替换。

（六）龙、串类或串类风筝的自身缠绕不允许重赛。

（七）起飞后的风筝，明显与风向不符，因其翻滚而影

响他人放飞，属主动缠绕者，不允许重新放飞。

（八）有意缠绕他人风筝者不允许重赛。

第八条　　　　判定名次

（一）风筝比赛应先进行工艺评分再进行放飞评分，若

先放飞后评工艺分须在竞赛规程中予以说明。

（二）以工艺分与放飞分之和由多到少排列名次。

分数的高低判

（三）如遇二人积分相等，以放飞分高者列前。如仍相

等，则以第四章第十一条（二）放飞款中

定名次。

（一）对运动员参赛资格和风筝类、型有异议时，应在

赛前向大会提出。

事情发生

（二）对比赛中所发生的问题提出抗议时，须于赛后或

小时内向仲裁委员会提出。如未设仲裁委员会，

则向竞赛组提出。



分钟，按弃权或罢赛论处。

（三）任何抗议，均须通过本队领队或教练员，按照规

定时限用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提出，同时交纳申斥费

元，方予受理，胜诉后如数退回。

（四）在问题解决前，运动员应服从裁判，按原规定参

加比赛。超过



第三章　　风筝分类标准

第十条　　风筝的分类、分型

类。

风筝是人们以重于空气的物质材料，经工艺美化制成的

体积、重量、形状各异，利用自然的空气动力于地面（手上、

水面）由人工操纵牵引的飞行器（不允许使用机械动力和电力

能源）。按风筝的结构和形状，可分为：龙串类（含蜈蚣）、

硬板类、软板类、硬翅类、软翅类、硬板串类、软板串类、

硬翅串类、软翅串类、立体类、其他串类、软件类、复线或

多线操纵类，另有广告类、动态类、最大类、串类最长类、

串类最多类共

除其他串类、软体类、动态类、复线操纵类、广告类、

最大类、串类最长和最多类外，其他各类均分小型、中型、

大型、超大型。

（一）龙串类：按风筝节片直径和节数分型，节数不包

括龙头。

小型：直径在

中型：直径在

厘米，

厘米，

节以上。

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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